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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马娜娜 记者 徐涛） 昨日记者从

合肥市庐阳区获悉，明年该区将争创国家级中央

商务区，并启动淮河路步行街、城隍庙、女人街

周边区域综合改造。同时，还将启动淮北路等

23条城市支路建设，争取合淮路改造尽早列入

全市“大建设”计划。

昨日记者从庐阳区区委三届三次全会上获

悉，为全力保障阜阳北路高架等重点市政工程建

设，以打通“断头路”、完善“微循环”为重点，启

动淮北路等23条城市支路建设，争取合淮路改

造尽早列入全市“大建设”计划。对勤劳巷、枫

林巷等一批小街巷进行改造，对崔柴路等一批乡

村道路进行升级。

同时，该区还将加大老城区改造力度，做好

群力巷、花园宾馆二期等项目启动工作，推进工

大北区、白水坝等片区整体开发，实施一里井、

五里井等城中村改造。

另外，为争创国家级中央商务区，该区还

将出台商业特色街区管理办法，整体启动淮河

路步行街、城隍庙、女人街周边区域综合改造

工程，并完善“长江饭店”、“豆瓣汇”等特色街

区功能配套，争创“安徽著名商业街”，打造合

肥版“士林夜市”，增加城市特色亮点，满足市

民消费需求。

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
不得私自改为卫生间、厨房间

“协议”共有七条二十七款，对住宅

装修申报、审批、禁止行为、施工管理、违

章处罚等都作了明确规定。

协议对进入小区施工的企业设置了

“门槛”：即需“乙方（业主）和丙方（装饰

公司）签订的装修合同（须为合肥市城乡

建委和市工商局监制的示范合同复印

件）；丙方的《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副本

原件及复印件，外地进肥企业《合肥市外

地进肥建筑业企业登记备案证》原件及

复印件；丙方提供的平面设计方案（须加

盖合肥市住宅装饰设计师准入图章）；丙

方提供的合肥市住宅装饰项目经理准入

证原件及复印件。

“协议”对住宅装修的设计和施工

规定了六项禁止行为：凡变动房屋承重

结构；将没有防水要求的房间或者阳台

改为卫生间、厨房间；擅自将生活污水

管道接入雨水管道和改装、迁移或者拆

除公共供水、排水设施；拆除连接阳台

的砖、混凝土墙体；损坏房屋原有节能

设施或者降低节能效果；其他影响建筑

结构安全和使用安全行为，都被禁止。

晚6:30后必须停工
装修人员严禁吸烟、饮酒

在目前的家庭或商业装修上，装修

工在施工现场生火做饭，抽烟打牌并不

少见。此次协议中，规范了对装修企业

及人员的管理。

明确规定，装修工程期限一般在三

个月以内，装修施工作业时间为上午8点

至12点，下午2点至6点30分。如需延

长施工时间，须向甲方(物业公司）提出书

面申请，经批准后方可施工。装修人员

进入小区范围内，严禁随地吐痰、喧哗、

打闹、赌博、饮酒等。严禁在辖区内随意

留宿和生火。禁止在施工现场和其它禁

止区域吸烟，户内用电接电源必须由正

式电工按规范操作，未经甲方批准不得

擅自使用大功率用电设备及超过环保规

定的高噪音电动工具。

此外，对于一向“扯皮”的装修垃圾

来说，协议中规定装修垃圾由物业委托

清运公司，集中统一清运。装修过程中

产生的垃圾，装修人员统一装袋后，按物

业公司指定的方式堆放，严禁堆放在公

共场所，严禁高空抛物。如发现不及时

清运、堆放于公共场所的垃圾，由物业责

令限期整改，并视其轻重由责任方承担

100～500元（建议）违约金。

不得强制收取装修保证金
执行有问题拨打电话解决

当下，只要装修，业主(使用人)就必

须向物业管理企业，缴纳装修保证金；装

修单位(装修人)装修人员也需要缴纳出

入证工本费等。这让很多市民及装修企

业很是烦恼，并无奈。

昨日，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后，至

于装修单位对房屋共用部位的损坏问

题，集中装修搬运材料造成共用设施设

备损坏的，可由物管企业和装修单位(装

修人)双方协商，给予一次性修复补偿，并

不可以强制收取保证金。

此外，住宅装饰装修管理服务费已

包含在物业管理费中，物业管理单位不

得再向装修人和装修企业收取费用，物

业管理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装修押

金和保证金。

据合肥市装饰协会秘书长张清介

绍，执行过程中，如有问题，市民请及时

与合肥市物业管理协会、合肥市建筑装

饰协会秘书处联系。物协：62646878，装

协：62845765。

张广军 记者 徐涛 俞宝强

城隍庙等周边
综合改造明年启动
合肥还将启动淮北路
等23条城市支路建设

住宅装修，不是你想咋干就咋干
合肥出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规范物业、装修单位、业主三方权利与义务

装修贵、装修乱，这是现
在市民对“装修”普遍的看
法。昨日下午，《合肥市住宅
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出
台，对涉及住宅装饰装修的
物业单位、装修单位、装修业
主三方的“权利”与“义务”，
进行了规范，有望彻底解决
装修“老大难”问题。


